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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12年度第 2次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志願服務聯繫會報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年 11月 28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二、 地點：雲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水情中心 

三、 主席：雲林縣政府曾秘書長元煌（張參議哲誠代）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李依潔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雲林縣 112年度第 1 次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志願服務聯繫會報主席裁示之列管情形 

序號 列管項目 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列管情形 

1 

為利各局處招募志

工，提升本縣志工人

數，擬參照新北市之作

法，由各局處提供當年

度欲招募志工人數、服

務時間、條件等相關資

訊，由社會處及志推中

心辦理聯合招募，俟志

工完成報名後，再由各

局處自行徵選後運用。 

後續僅有雲林縣稅務局及西

螺鎮衛生所提出招募需求，

本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並於

112年 4月公告於本縣志願服

務推廣中心網站及相關臉書

粉絲專頁協助招募，其成果

如下： 

1. 稅務局：招募 1名志工至

虎尾分局服務。 

2. 西螺衛生所：未招募到合

適之志工。 

後續如相關局處有須要，仍

可請志推中心協助公告招募

之，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本案既已完

成，請各局

處後續如有

招募志工需

求，請提供

相關資料予

本縣志願服

務推廣中

心，本案同

意解除列

管。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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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列管項目 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列管情形 

2 

為因應112年本縣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志願

服務評鑑，擬分組進行

評鑑，另針對獎勵金部

分，獲獎局處請提供相

關補助計畫後會辦社

會處，由社會處經費項

下支應。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志願服

務評鑑已於 112年 8月 25日

辦理完畢，評鑑名次如下： 

第 1組： 

特優：社會處、衛生局 

優等：文觀處 

甲等：教育處、環保局、       

民政處、警察局 

第 2組： 

優等：勞青處、計畫處 

甲等：建設處、稅務局、       

農業處、水利處 

上開表揚單位，並於 112 年

11月 25日假本縣大禮堂完成

頒獎。 

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雖本案已辦

理完畢，但

為感謝各局

處承辦同仁

辛勞付出，

擬請社會處

統一辦理敘

獎並研議是

否給予獎狀

簽請縣長裁

示。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3 

因應112年志工意外險

共同供應契約保費調

漲，本府社會處追加之

預算已不敷使用，是否

請各局處自行編列預

算支應所轄運用單位

之保費，以符法制，提

請討論。 

1. 截至 112年 10月 31日，

由社會處採購志工意外

團體保險共同供應契約

為 9,916人，金額為新臺

幣 289萬 5,339元。 

2. 為利 113 年志工投保作

業，請各局處於 112 年

11月 30日前將 113年投

保志工名冊彙整予本

處，以利簽辦。 

截至 11月 22日，目前尚有：

環保局、教育處、衛生局、

文觀處、建設處、勞青處

未繳交。 

請尚未繳交

的局處請於

期 限 內 繳

交，並請於

屆期後確認

繳 交 之 單

位，予以解

除列管。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第 3頁，共 8頁 

序號 列管項目 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列管情形 

4 

為因應113年社會福利

考核，預計於 112年下

半年至縣外辦理共識

營，邀集志願服務領域

專家學者帶領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志願服

務承辦人，共同討論本

縣志願服務發展的方

向與願景及策略。 

本府委託志推中心於 9 月 21

日辦理團體督導，邀請團隊

鏈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張哲瑋

講師辦理探索教育激勵課

程，共計 11局處，15人參與

課程。 

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本案既已完

成辦理，本

案同意解除

列管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七、 主管機關報告事項：（略，詳參會議資料） 

八、 各目的事業主關機關報告事項：（略，詳參會議資料） 

 針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告事項主席裁示： 

(一) 社會處：有關本次會議手冊第 6頁羅列之考核指標，志工保險人數占志

工總人數平均成長率需達 95%以上，社會處投保人數目前僅為 66.2%，故

還請確實掌握原因，並應予以改善，提升縣內志工投保率。 

(二) 環保局：有關本次會議手冊第 6頁羅列之考核指標，領有紀錄冊志工人

數比率應達 90%以上、環保局目前領冊人數約僅占 67.0%，另志工基本資

料建置率應達 95%以上、環保局目前建置 91.4%，運用單位建置帳號比例

應達 95%以上，環保局目前建置 83.4%，故有關涉及社福考核指標之項目，

請再努力；並提醒，針對久未運作之志工隊相關數據需再做清查及更新，

以確保資料正確性。 

(三) 教育處： 

1. 本次會議資料較多呈現家庭教育中心志工之執行成果，未見各學校推動

青年志工之成效，期待貴處未來可透過學校與家庭教育中心的力量，鼓

勵學生、孩子與家長一同加入志工行列，進而有效推動青年志工與家庭

志工方案。 

2. 另有關運用單位評鑑計畫已研議多年，皆無法完成，請貴處務必於明

（113年）完成訂定並執行，評鑑指標及執行方式可請教社會處。 

(四) 警察局： 

1. 有關貴局表示志工投保由貴局自行編列經費支應，值得肯定，然志工投

保率僅為 92.3%，貴局表示未列計投保的志工是因這些志工由義警、民

防巡守隊等投保，故無重複投保，依據志願服務法第 16條規定，志願

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故志工無論於何處投保，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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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列計投保人數。 

2. 另領冊人數 112年度為 88.4%，約還有 51名志工未領冊，為爭取考核分

數，還請貴局積極辦理相關志工教育訓練，並請貴所轄運用單位儘速協

助志工完成志工訓練，並領取紀錄冊。 

(五) 民政處：有關貴處轄下有 6個運用單位(戶政事務所)，故依評鑑辦法及

考核規定，應辦理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評鑑，並非僅以考核代替評鑑，故

請貴處訂定運用單位評鑑規定，並依其針對戶政事務所辦理志願服務評

鑑。  

(六) 文化觀光處： 

1. 本次會議資料中，志願服務資訊系統運用單位建置情形未填寫，請再補

充。 

2. 另有關貴處運用單位評鑑計畫仍為擬辦中，請務必於明（113年）訂定

完成並依其辦理評鑑，指標訂定可請教社會處，並可參照中央考核指標：

包含志工保險、領冊率、建置率、志工服務成果等訂定指標，也可讓各

局處了解運用單位辦理志願服務之成效，讓往後評鑑繳交之佐證資料更

豐富。 

(七) 地政處： 

1. 目前貴處仍有 4位志工尚未領取紀錄冊，請再儘速協助志工完成訓練，

並發給志願服務紀錄冊。 

2. 另有關本次會議資料第 64頁志工總人數為 45人；65頁志工保險人數為

46人，志工總人數為 43人，請貴所確認。 

3. 另有關保險人數大於志工總人數是因為有已加保志工已離隊，故請幫離

隊志工辦理退保。  

(八) 建設處： 

1. 有關貴處評鑑獎勵金迄今仍未收到申請，貴處請務必於 11月 30日前送

社會處申請(請購)，並於 112年 12月 20日完成核銷。 

2. 另有關本次會議手冊第 83頁，期能藉由貴處針對公司行號、工廠宣傳

及推廣，進而推動企業志工相關方案。另請轉知貴處工商發展科為主管

機關，建請於工業區產業聯誼會之聯繫會報內提案或臨時動議提案，鼓

勵各產業推動辦理志工相關業務，進而發展本縣多元志願服務之面向。 

(九) 勞動暨青年事務發展處：有關貴處目前志工人數為 34名，但投保人數僅

有 17名，貴處表示投保志工人數僅計算有排班服務之志工，然總人數為

已完成本處志工訓練之人數，故服務志工皆有辦理投保；因考核指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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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投保人數占總志工數之比率，故如貴處無法確實掌握該年度有多少

志工會參與服務，建請先清查志工意願，並針對有意願之志工全數加入

投保，以確保志工權益。 

(十) 各局處志願服務業務承辦如有更換，建議可請教社會處或其他縣市相關

承辦，以利加速熟悉志願服務業務職掌，並製作交接檔案，以利後續業

務人員推動。 

九、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雲林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案由：有關衛生福利部預計將於 115年全面線上化作業，同時並納入 115年社會

福利考核之分數，本府擬於 113年修訂並增加電子志願服務紀錄冊、電子

志願服務榮譽卡等申請及核發流程，請各局處還請配合辦理並轉知轄下運

用單位。 

說明：為配合衛生福利部之政策，將於 113年及 114年開始核發電子紀錄冊及榮

譽卡，請各局處轉知轄下運用單位配合辦理並務必至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

資訊整合系統維護及更新相關資料。 

擬辦： 

一、 除志願服務紀錄冊、譽卡線上申請之外，志願服務資訊系整合統亦為衛生福

利志願服務獎勵、（全國）志願服務獎勵及榮譽卡審查之重要依據，請各局

處及所轄運用單位務必安排至少 1名系統管理者使用本系統，並定期維護、

更新運用單位志工基本資料、教育訓練、服務紀錄、保險資料等資訊，以確

保志工權益。 

二、 為利系統使用，每年志推中心至少辦理 4場「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

系統操作教育訓練」，請各局處可安排人員參與訓練，另針對所轄運用單位，

建請各局處自行編列經費，辦理相關教育訓練，以利系統操作。 

決議：請各局處配合辦理，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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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案由：有關 113年社會福利考核（志願服務制度組）擬於 113年 7月辦理實地考

核，為利爭取考核分數，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 113年 4月 30日前提供

考核所需資料。 

說明： 

一、 本府已於 112年 8月 25日辦理「雲林縣 112年度志願服務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績效評鑑」，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委員建議改善或提出具體改善策

略。 

二、 另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 112年考核資料，以供考核當天委員審查。 

擬辦：為利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本次考核項目指標之佐證資料，此次會議提

供「113年度志願服務制度考核指標及需要請各局處提供之書面資料」（如

附件一），敬請於 113年 4月 30日前提供考核資料，以利資料彙整。 

決議： 

一、 請各局處於 113年 4月 30日前提供考核資料，本案照案通過。 

二、 另有關自行投保之局處（環境保護局、教育處及警察局等），請提供保險名

冊與保單內容。 

提案三                                    提案單位：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案由：為爭取 115年考核成績，有關 113年及 114年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指標，

還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配合積極執行相關指標。 

說明： 

一、 因應 115年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成績，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配合執

行下列指標： 

(一) 規劃具體可行之志願服務政策願景及策略，並依依政策願景及推動策

略訂定年度工作計畫。 

(二) 113、114年志工領有紀錄冊人數占志工總人數平均需達 90%；114年底

志工具電子紀錄冊比率應達 60%。 

(三) 志工於全國志願服務資訊系統基本資料完整建置率比率應達 95%以

上。 

(四)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運用單位建置帳號比例需達 95%以上。 

(五) 志工保險人數占志工總人數平均比率需達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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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13、114年志工人數平均成長率需達 2%以上。 

(七) 113年高齡志工人數成長率需達 6.5%以上；114年高齡志工人數成長率

需達 7%以上。【有關 111、112年相關數據整理如附件二(P111)】。 

(八) 配合高齡社會白皮書，應訂定鼓勵長者參與志願服務推動計畫，規劃

具體可行之服務項目，具有具體執行成效。 

(九) 發展多元創新志願服務（如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或時間

銀行方案等工作成效。 

擬辦： 

一、 有關上開指標（一）請各局處可依每年本縣施政計畫擬定相關志願服務年度

計畫及推動策略，並於簽准後依其辦理。 

二、 另因上開指標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故擬請各局處協助配合辦理，並建

請於每年召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聯繫會報時列管上開指標項目。 

決議：請各局處再行檢視指標內容，如未達指標分數，請務必檢視原因，並於 113

年、114年及早規劃及因應，本案照案通過。 

 

十、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案由：因各志願服務承辦人員皆有其他業務，故建請社會處未來於轉知研習公文，

有關派員參訓之措辭能再予以加強，以利長官推派承辦參加。 

決議：本府轉知公文皆會註明請各局處推派業務人員參加，然是否派訓還須依當

時業務執行情形，且為各局處主管之權責，故本府擬仍維持現行，如業務

承辦如覺得該研習非常需要參與，建請向長官說明，以利長官同意派訓。 

 

提案二                                提案單位：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案由：有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志願服務評鑑結果，然本次獎勵金為給予志工隊

鼓勵，非給予業務承辦人員，故為鼓勵業務人員承辦志願服務業務及評鑑

之成效，未來是否有機會亦能給予相關志願服務承辦人員獎金或禮券等，

給予積極鼓勵。 

決議：本次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志願服務評鑑，已簽奉一層核准，增加獎勵金之

名額，並於 11月 25日公開表揚活動頒授獎座，給予正面肯定，另因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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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金為雲林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補助，故有所限制無法直接發給現金

或禮券，還請見諒，未來請業務單位與相關單位研議如何發放現金或禮券，

另亦請社會處後續簽辦相關業務人員之敘獎，以茲鼓勵。 

 

提案三                                提案單位：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案由：建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轄下運用單位辦理特殊訓練之備查，以利製

發結業證書。 

決議：依據志願服務法第 9條，特殊訓練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各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依其個別需求自行訂定，因此有關運用單位辦理志工基礎訓練及特

殊訓練需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查，並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訓練時數及

講師後，予以核備，以利製發結業證書及系統內資料登打，還請各局處配

合辦理。 

 

 

十一、 散會：下午 12時 00分。 


